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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十一條、第二百十二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

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

百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修正公布。鑑於本法第二百十二條所列「護照、旅券、

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之

重要性並不亞於一般公私文書，若有偽造或變造行為，不僅其情節未較輕

微，且侵害公共信用往往更較一般公私文書嚴重，殊無依現行本法第二百

十二條適用較低刑度處罰之必要，爰擬具本法第二百十一條、第二百十二

條修正草案，刪除現行第二百十二條規定，使偽造、變造該等文書之行為，

依各該文書本質回歸適用本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一條規定論處。同時

考量對於偽造、變造公文書具體情節顯著輕微之犯罪行為人，宜賦予法院

對其犯行充分量刑空間，爰修正刪除本法第二百十一條之刑度下限，使法

院之量刑可適切反映不同個案之不法性及可非難性，並符罪刑相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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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十一條、第二百十二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百十一條  偽造、變

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十一條  偽造、變

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考量本次修正刪除現行第

二百十二條規定後，偽造、

變造特種文書之行為應依

各該文書本質擔負偽造或

變造文書之罪責，惟對於

情節顯著輕微之犯罪行為

人，允宜賦予法院對其犯

行充分量刑空間，爰刪除

最低刑度一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限制，以利法院妥適

衡情認事用法，俾適切反

映不同個案之不法性及可

非難性，並符罪刑相當原

則。 

第二百十二條（刪除） 第二百十二條  偽造、變

造護照、旅券、免許證、

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

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

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如下： 

(一) 本罪於立法時係考量

偽造或變造特種文書

之人，大多乃為圖一

時便利或求職謀生而

出此下策，其情可憫，

方特設本罪構成要件

以為處斷，故本罪可

謂偽造、變造公文書

或私文書罪之減輕規

定。但隨時代變遷及

社會發展，對偽造、變

造特種文書之行為評

價已有不同。 

(二) 考量本條所列特種文

書，其性質上或屬於

公文書，或屬於私文

書，故在偽造、變造情



3 

形，應依照偽造、變造

公文書或私文書罪處

斷。例如：私人核發之

語言檢定及格證明文

件，具有私文書性質

者，如有偽造、變造情

事，本條刪除後即應

依第二百十條之罪論

處；汽車車牌乃公路

監理機關所發給之行

車許可憑證，具公文

書性質，如有偽造、變

造情事，本條刪除後

即應依第二百十一條

之罪論處。 

(三) 尤以，邇來偽造、變造

汽車車牌充斥，已成

為治安與交通安全重

大議題。使用偽造或

變造汽車車牌用路之

人，或藉此作為犯罪

斷點，增加執法機關

追緝難度，或藉此脫

免交通罰則及相關規

費，使汽車車牌之真

實使用者必須擔負繁

雜申訴程序之累。此

外，在行為人偽造、變

造畢業證書、證照、推

薦信等關於品行、能

力、服務之證書、介紹

書，並持以應徵求職、

申請就讀國內外大專

院校學位、甚至考取

國家考試之情形，均

嚴重損害就業市場及

應考資格認定之公平

性，以及核發畢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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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證照機關、機構

或團體之公正性。足

見本罪所定特種文書

重要性並不亞於一般

公私文書，若有偽造

或變造行為，不僅其

情節未較輕微，且侵

害公共信用往往更較

一般公私文書嚴重，

當初立法意旨與目前

社會現況已顯有重大

出入。 

(四) 現行戶籍法第七十五

條對於偽造、變造國

民身分證行為，及護

照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對於偽造、

變造護照之行為，及

意圖供冒用身分申請

護照使用而為偽造、

變造國民身分證等證

明文件之行為，均特

別另設獨立處罰規

定，刑度均遠高於本

條，更見本條不區分

情節輕重，一律以一

年有期徒刑作為最高

刑度，可能無法切實

反映部分偽造、變造

特種文書案件對於公

共信用社會法益侵害

之嚴重程度。 

(五) 綜上，爰刪除本條，使

偽造、變造特種文書

之行為，依各該文書

本質回歸適用本法第

二百十條、第二百十

一條規定論處。 
 


